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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过班 报名即送100元模考卡gt.淮人社秘〔2010〕127号凤台

县、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直及驻淮有关单位： 根

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2010年度执业药师资

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10〕180号）精神，

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就2010年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工作的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考试时间、科目及答题方式 2010年

度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定于10月16日至17日举行。具体考试科

目与时间为：考试日期考试时间考试科目10月16日09:00-11:30

药学（中药学）专业知识（一）14:00-16:30药学（中药学）专

业知识（二）10月17日09:00-11:30药事管理与法规14:00-16:30

综合知识与技能（药学、中药学）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全部为

客观题，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。 二、考试管理模式 执业

药师资格考试为滚动考试（每两年为一个滚动周期），参加4

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

；免试部分科目（考两科）的人员必须在当年通过应试科目

，方能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合格证书。档案号是考生在该

项考试中的关键识别标识，因此考生必须妥善保存好准考证

并记住自己的档案号，以备下年度报名时使用。凡变更报考

级别专业的，不论原报考级别专业通过与否，都须以新考生

身份报考，并在报名时向相关报名机构提交书面说明。 三、

考试报名条件及免试部分科目条件 （一）报考全部科目的条

件为，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获准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其他



国籍的人员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： ⒈取得药学、中药学或相

关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药学、中药学专业工作满7年； ⒉取

得药学、中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药学、中药学专

业工作满5年； ⒊取得药学、中药学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

历，从事药学、中药学专业工作满3年； ⒋取得药学、中药

学或相关专业第二学士学位、研究生班毕业或获硕士学位，

从事药学、中药学专业工作满1年； 5.获得药学、中药学或相

关专业博士学位。 （二）免试部分科目（考两科）条件为：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具备下列条件

之一者，均可免试《药学（中药学）专业知识（一）》，《

药学（中药学）专业知识（二）》两个科目，只参加《药事

管理与法规》，《综合知识与技能（药学、中药学）》科目

的考试。 ⒈中药学徒、药学或中药学专业中专毕业后，连续

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20年； ⒉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大

专毕业后，连续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15年。 四、报

名、报考资格审查、缴费时间及办法 （一）网络方式提交报

名信息 考生须于2010年6月2日至10日登陆安徽人事考试网

（http://www.apta.gov.cn），按照网站规定的流程填写个人报

名信息、上传本人照片，并于次日中午12时后上网查看照片

审查结果。凡照片审查不合格的，要重新上传照片；照片审

查合格的，即可下载打印报名表。凡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因违

反考试纪律，依据国家、省有关规定处理，尚在停考期内的

考生，不得提交报名信息。 （二）报考资格审查 考生根据规

定的报考条件，携带有关报名材料（本人有效身份证件、学

历证书、学位证书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聘任

证书、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药学或中药学相关专业工作年限



证明等原件和复印件以及从安徽人事考试网下载打印的报名

表）和报考费，按属地原则到当地人社部门办理报名手续。 

届时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

逾期不予办理。凡在报名审查中发现有不符合报考条件者，

即予取消报考资格；对弄虚作假者，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（三）现场资审与缴费时间、地点和咨询电话 时间：2010年6

月17日 地点：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院内人才大厅（

原淮南市人事局，地址：刘家山路36-1）。 咨询电话

：6655119、6678516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